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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区政协五届三次会议提案 
第 20190065 号的意见回复 

 

尊敬的邓磊委员，林展辉委员： 

根据您们提出的《区政协五届三次会议提案第 20190065

号》，经与区相关部门共同研究，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 

一、关于“制定金融人才的‘引进来’战略”方面 

一是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方面。根据《关于粤港澳大湾

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的“广东省、深圳市按内地

与香港个人所得税税负差额，对在大湾区工作的境外高端人

才和紧缺人才给予补贴，该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该个税

优惠政策已全市复制推广，区金融工作局将加大辖区重点金

融机构的政策宣讲力度，鼓励海外高端金融人才申报有关政

策，进一步完善人才服务。 

二是建设深港金融人才特区方面。目前，区人才工作局

将推出福田英才荟 2.0，新政深入贯彻《深圳市支持金融人

才发展的实施办法》，结合福田金融强区需要，制定包括支

持金融人才队伍发展和支持金融持证人才奖励等方面的配

套举措，大力引进海内外专业金融人才，推进福田金融行业

的人才建设和金融行业的国际化。 

三是完善人才服务方面。关于人才安居，2018 年区金融

工作局积极开展辖区金融企业金融人才住房需求调查，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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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金融企业及上市企业产业人才住房配租分配细则、产业人

才租赁住房配租认定标准和分配方案等，完成区产业人才租

赁住房的金融企业、上市企业共计 80 余家 609 套住房的分

配工作，为辖区金融人才提供产业人才租赁住房，着力解决

金融人才住房问题。2019 年将继续按照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

署抓好落实。关于境外人才通关模式，市里已制定《关于落

实营商环境改革实施方案》，明确具体牵头的责任部门和工

作任务，推进境外人才停居留和出入境事务办理，我区将积

极跟进工作安排，配合开展相关工作。另外，根据即将推出

的福田英才荟 2.0 有关规定，引进的金融人才经认定为福田

英才，可以根据不同类型享受包括人才住房、政务 VIP 服务、

子女上学、保健就医、直系亲属养老、人才项目举荐等服务。 

二、关于“推行金融人才的‘走出去’方针”方面 

根据《深圳市支持金融人才发展的实施办法》“加大国

际化金融人才培养力度。培养及建设若干个与国际金融市场

接轨、具有较高培训能级的金融人才国际化培训载体，设计

开发适应深圳国际金融创新中心建设需求的海外培训项目。

与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全球金融中心城市开展人才

合作培养和交流项目，每年选派 100 名高端金融人才分批

赴全球金融中心城市调研考察、学习培训、挂职锻炼，

按照每年最高 10 万元/人的标准给予费用资助”，区金融工

作局将配合开展相关工作，结合福田区英才荟政策，研究制

定配套支持细则。 

三、关于“制定福田辖区金融人才的本地培养计划”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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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为加大金融科技领域的青年人才培养工作，区金融

工作局制定了《深圳市福田区金融科技青年人才培训计划》，

鼓励辖区金融科技企业引进金融科技人才。2018 年授牌安信

证券等 37 家辖区企业金融科技青年人才培训基地，核准 620

个实习岗位数,经区产业发展资金联席会审议，为第一批青

年人才培训基地共 18 家企业 152 个实习生发放实习补贴，

共计 672650 元。二是区金融工作局将配合市金融办推进“深

港澳金融科技师专才计划”工作，加大辖区金融科技人才的

培育力度。 

 
 

                                       区委组织部 

2019 年 5 月 22 日 

 

 

（联系人：何少杰，联系电话：82918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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